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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2月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成都市高新区天府软件园 A�区 4�栋）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

普通股股东人数 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0,444,88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0,444,8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260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26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钟波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9,378,563 94.7844 1,066,323 5.2156 0 0.0000

2、

议案名称：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9,378,563 94.7844 1,066,323 5.2156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拟向公司董事长钟波先生、董事兼总经理肖适先生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9,378,563 94.7844 1,066,323 5.2156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9,378,563 94.7844 1,066,323 5.2156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444,8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14,287,587 93.0550 1,066,323 6.9450 0 0.0000

2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4,287,587 93.0550 1,066,323 6.9450 0 0.0000

3

关于拟向公司董事长钟波先生、

董事兼总经理肖适先生授予股

票期权的议案

14,287,587 93.0550 1,066,323 6.9450 0 0.0000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14,287,587 93.0550 1,066,323 6.9450 0 0.0000

5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15,353,9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3、4、5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3、4、5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1、2、3、4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具体为：钟波、肖适、刘帅、廖杨、尹蕾、

廖传均、钟超、成都极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都开心米花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和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其他与审议事项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浒律师、张艳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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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股

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3年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对2023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

情人进行了登记。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

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2年7月10日至2023年1月9日，以下简称“自查

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下列24名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

在上述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类别 交易期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钟波 董事、董事长 2022年11月2日 20,000 0

2 冉*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8月25日 500 0

3 吴*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9月23日至2022年11月15日 853 0

4 虞*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7月12日至2022年10月25日 214 414

5 罗**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8月24日至2023年1月5日 10,224 9,824

6 杨*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9月22日至2022年11月11日 14,259 14,257

7 王**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8月29日至2022年9月26日 267 267

8 吕**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7月13日至2022年8月25日 1,700 1,400

9 刘**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8月23日至2022年9月27日 1,400 0

10 李**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7月25日至2022年11月17日 2,832 2,564

11 邹*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7月22日至2023年1月6日 3,633 3,925

12 贾**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10月14日至2022年12月14日 1,000 1,000

13 刘**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10月25日至2023年1月4日 1,297 686

14 谯*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8月9日至2023年1月3日 4,565 4,565

15 廖*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8月10日至2022年8月11日 200 200

16 那**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8月16日至2022年8月24日 332 200

17 曾*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7月11日至2022年9月20日 5,152 1,552

18 李*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8月22日至2022年8月25日 285 285

19 刘**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7月15日至2023年1月3日 1,318 825

20 施**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7月11日至2023年1月9日 18,902 18,689

21 廖**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8月22日至2022年12月26日 600 0

22 沈**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11月21日至2022年12月6日 3,025 0

23 洪**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8月19日 3,466 0

24 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2022年7月14日至2022年8月18日 0 280

注： 钟波先生上述股份变动情况已于2022年1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详见《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增持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5）。

根据上述核查对象出具的书面承诺，其在自查期间内买卖公司股票时，未通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内容及时点安排, 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行为均发生于知悉内幕信息之前，系其基于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并不知

悉任何与本次股权激励有关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该等交易资金均源于个

人自有资金。 除以上人员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没有在二级市场买入或者卖出公司股票

的行为。

三、核查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极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

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

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自查期间，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特此公告。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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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归属期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2,818,231股。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3年2月7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0年9月29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020年9月3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二）2020年9月30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君实生物医

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非执行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28），根

据公司其他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委托， 独立非执行董事张淳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A股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0年9月30日至2020年10月9日， 公司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

公示，公示期共计10天，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

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0年10月1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了《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临2020-031）。

（四）2020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2020

年11月1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0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36）。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与激励对象在《上海君实生物医

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

自查， 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020年11月17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临2020-037）。

（五）2020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前述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020年11月1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42）、《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43）。

（六）2021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以及《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预留部分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以及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2021年11月1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上海

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78）、《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79）及《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作废处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80）。

（七）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已于2022年11月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 2022年11月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

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82）。

（八）2022年11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作废处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

《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

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第

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以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2年11月1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

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88）及《上海君实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作废处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2-089）。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1、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情况：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

（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LI�NING

（李宁）

美国 执行董事、总经理 156.0000 3.0000 1.92%

冯辉 中国 执行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82.0000 2.0000 2.44%

张卓兵 中国

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

员

82.0000 2.0000 2.44%

许宝红 中国 财务总监 8.0000 0.5000 6.25%

小计 328.0000 7.5000 2.29%

二、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共470人）

934.9800 201.3696 21.54%

合计 1,262.9800 208.8696 16.54%

注：1、上表仅统计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的474人的数据，其中2人同时归属首次授予部分

和预留授予部分权益，离职及本次放弃归属的人员及数量不计算在内。

2、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下

同。

2、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情况：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

（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限制性

股票的比例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共196人）

208.8500 72.9535 34.93%

合计 208.8500 72.9535 34.93%

注：上表仅统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196人的数据，其中2人同时归属首次授予部分和

预留授予部分权益，离职及本次放弃归属的人员及数量不计算在内。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1、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归属人数为474人；

2、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人数为196人；

因其中2人同时归属首次授予部分和预留授予部分权益，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合计为668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3年2月7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818,231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本激励计划的相关限售和转让限制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执行。 具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

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

该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性质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A股 763,575,940 2,818,231 766,394,171

H股 219,295,700 0 219,295,700

股份合计 982,871,640 2,818,231 985,689,871

本次归属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1月11日出具了容诚验字[2023]230Z0007号《验资报

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23年1月10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截至2023年1月10日止，公司已收到

668名激励对象缴纳的投资金额合计人民币156,411,820.50元， 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2,818,231.00元，

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153,593,589.50元，全部以货币资金出资。

本次归属新增股份已于2023年2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22年1-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94,

729,564.22元，公司2022年1-9月基本每股收益为-1.75元；以本次归属后总股本985,689,871股为基数

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2年1-9月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818,231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29%，对公司最近

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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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被否决议案见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05 发行数量

2.06 限售期

2.07 募集资金用途

2.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

2.10 上市地点

3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4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6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暨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洛阳均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8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12 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洛阳金鼎环保建材产业基地项目资金来源的议案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2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区河洛路与凌波路交叉口自贸

大厦306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320,6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582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董事长梁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刘民先生、夏启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王书容女士、李宇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杨业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7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8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9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10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4、

议案名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5、议案名称：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117,184 95.7468 3,203,100 4.2526 400 0.0006

6、议案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暨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洛阳均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

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8、议案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年-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117,184 95.7468 3,203,100 4.2526 400 0.0006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117,184 95.7468 3,203,100 4.2526 400 0.0006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117,184 95.7468 3,203,100 4.2526 400 0.0006

1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洛阳金鼎环保建材产业基地项目资金来源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

则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5 发行数量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6 限售期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7 募集资金用途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未分配

利润的归属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东大会决议

的有效期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2.10 上市地点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3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4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可行性分析报告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5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说明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6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

交易暨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洛阳均

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免于以要约收购方

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8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

议案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 （2023年

-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1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议案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12

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洛阳金鼎

环保建材产业基地项目资金来

源的议案

383,700 10.6963 3,203,100 89.2924 400 0.011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2具体内容涉及关联股东，公司股东深圳朴素至

纯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表决权受托方洛阳均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梁斐先生对上述议案回避表

决。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1为特殊决议事项，需经参加会议

且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志远、刘玉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证券代码：600502� � � � � � � �编号：2023-006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23年2月3日上午在合肥市安建国际

大厦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独立董事鲁炜

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善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安徽建工集团祁门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0,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与黄山市祁门县国有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9,8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在黄山市祁门县合资设立“安徽建工集团祁

门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暂定名），开展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与建设和相关工程施工业务。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安徽建工融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出资15,

3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与安徽融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4,700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49%）在界首市合资设立“安徽建工融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暂定名），开展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与建设和相关工程施工业务。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4日

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证券代码：600502� � � � � �编号：2023-007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季度新签合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2022年第四季度新签合同情况如下：

2022年第四季度 2022年1-4季度累计

新签合同 同比增长 新签合同 同比增长

数量(个)

金额

（亿元）

数量(%) 金额(%) 数量(个)

金额

（亿元）

数量(%)

金额

(%)

基建工程 74 255.32 2.78 168.22 292 829.68 30.36 84.96

其中：公路桥梁 15 89.11 0.00 835.05 85 414.75 25.00 199.57

市政工程 42 127.79 50.00 102.14 151 348.99 73.56 46.57

水利工程 15 37.69 -42.31 76.78 47 59.95 -21.67 -10.66

港航工程 2 0.73 -33.33 -34.82 9 5.99 0.00 21.50

房建工程 61 116.90 7.02 15.33 200 489.15 29.03 58.08

其他工程 4 3.31 0.00 903.03 48 8.53 700.00 736.27

合 计 139 375.53 4.51 90.74 540 1327.36 40.26 74.87

二、公司2022年第四季度新签合同金额较大工程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

（亿元）

1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安徽

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安徽省

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泾县至青阳界段工程特许经营项目 58.62

2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安徽省第一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苏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安庆北部新城区域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试点项

目

55.46

3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T2航站楼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 38.93

4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

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安庆市)主体工程施工Ⅱ标（宿松

标）项目

18.20

5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徽

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城市环线PPP项目 14.21

6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陕西安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西安长安大学工

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汉中航空经济技术开发区航空产业融合发展基地建设项目

（EPC总承包）

13.28

7

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水利开

发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六安市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省淮河流域重要行蓄洪区建设工程（霍邱段）工程总承

包1标段

10.26

8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黄山市黟县G530焦村至东亭公路改建工程黟县县城至叶村

段PPP项目

9.72

9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利用新开发银行贷款安徽省公路发展项目G329孙埠至大汪

村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

7.39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4日

证券代码：00255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3-006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吴绪顺、吴卫红、吴卫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3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

股份的股东吴绪顺、吴卫红、吴卫东（以下简称“吴氏家族” ）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吴氏家族

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亦是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本次权益变

动前，吴氏家族持有本公司股份合计为185,897,101股，占公司总股本（2,217,864,281股）的8.38%。

2021年12月9日至2023年2月3日期间，吴氏家族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5,003,800股，此次权

益变动后，吴氏家族持有公司股份110,893,301股，占公司总股本5.00%，吴氏家族不再为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

一、股份变动的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吴氏家族持有本公司股份合计为185,897,101股， 占公司总股本（2,217,864,

281股）的8.38%。 2021年12月9日至2023年2月3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5,003,800

股，此次权益变动后，吴氏家族持有公司股份110,893,301股，占公司总股本5.00%，吴氏家族不再为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成交价格(元） 成交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吴绪顺 大宗交易

2021/12/13 24.34 6,770,000 0.31%

2021/12/16 24.15 830,000 0.04%

2021/12/21 23.43 954,000 0.04%

2021/12/22 24.11 250,000 0.01%

2021/12/24 24.60 2,032,500 0.09%

2021/12/29 23.86 1,257,500 0.06%

2021/12/30 23.98 6,250,000 0.28%

2022/1/4 26.21 1,090,000 0.05%

2022/1/14 25.32 11,078,000 0.50%

2022/1/19 26.67 590,400 0.03%

2022/2/10 24.15 3,312,000 0.15%

2022/3/16 17.83 4,731,200 0.21%

小计 39,145,600 1.77%

吴卫红 大宗交易

2021/12/9 24.35 2,055,000 0.09%

2022/3/18 20.84 869,900 0.04%

2022/3/23 21.72 230,000 0.01%

2022/3/28 21.45 1,513,300 0.07%

2022/3/30 22.07 1,950,000 0.09%

2022/4/1 22.75 2,564,000 0.12%

2022/4/7 23.15 1,630,000 0.07%

2022/4/8 23.38 770,000 0.03%

2022/4/15 22.02 757,900 0.03%

2023/1/18 19.29 2,560,000 0.12%

2023/1/19 19.99 1,200,000 0.05%

2023/1/20 20.05 2,500,000 0.11%

2023/1/30 20.13 3,000,000 0.14%

2023/2/1 19.79 3,000,000 0.14%

小计 24,600,100 1.11%

吴卫东 大宗交易

2022/4/14 21.24 1,700,000 0.08%

2022/8/31 19.56 546,900 0.02%

2023/2/2 20.07 8,611,200 0.39%

2023/2/3 20.59 400,000 0.02%

小计 11,258,100 0.51%

合计 75,003,800 3.38%

2、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本次权益变动前

（2021年11月10日）

本次权益变动后

（2023年2月3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吴绪顺 39,145,682 1.77% 82 0.00%

吴卫红 83,907,962 3.78% 59,307,862 2.67%

吴卫东 62,843,457 2.83% 51,585,357 2.33%

合计持股 185,897,101 8.38% 110,893,301 5.00%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东承诺情况

（1）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锁定承诺

该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吴绪顺、吴卫红、吴卫东、吴斌、叶志华、杨大可承诺，自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2014年12月29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新增的上市公司股份。 上述“于本

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

上市公司股份。

（2）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吴氏家族关于不放弃控制地位的承诺

吴氏家族为维持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保证上市公司的稳定性并提振中小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信心，

吴氏家族承诺如下：

A、 吴氏家族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前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上市公司任何股份；

同时，吴绪顺、吴卫红、吴卫东在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每年转让股份的比例不

超过其本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股份；

B、吴氏家族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保证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超过其他

任何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或间接所持股份数量，并维持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

C、如吴氏家族违反上述承诺，除承担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规定的监管责任外，还应当就每次违

反承诺的行为向上市公司支付5,000万元违约金，并继续履行相应承诺。

（3）其他承诺情况

2015年7月10日，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上市公司价值的认可，并看好国内资

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为了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及维护股东利益，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

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吴绪顺、吴卫红、吴卫东承诺2017年12月31日前不减持所有的通过首次公开

发行及参与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定向增发所获得的股票。

2、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公告日，承诺方吴绪顺、吴卫红、吴卫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况。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吴氏家族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以及吴氏家族在重大资产重组及其他事项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经公司

查询，吴绪顺、吴卫红、吴卫东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吴氏家族本次权益变动后不再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3、吴氏家族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风险。

四、备查文件

吴绪顺、吴卫红、吴卫东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三日


